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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

听课评课管理规定 

 

为加强教学过程质量管理，进一步落实学校各级领导干部、

教师及管理人员的听课工作，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深入

教学第一线了解教学情况，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切实推

进“三教”改革，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听课人员 

（一）校级领导； 

（二）全校所有中层干部； 

（三）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专兼职教师等。 

二、听课量 

（一）学校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个学时。 

（二）质量管理处、教务处、组织人事处、科研处（发展规

划处）、学生工作部、各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

8个学时，其他中层干部每学期不少于 2个学时。 

（三）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个学时，

专兼职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个学时。 

三、听课任务 

（一）了解教学环境、教学设施、学生学习秩序等情况； 

（二）考察教师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

和课堂气氛等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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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了解师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四）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单位或教师本人； 

（五）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，如属分管范围，应及时解决或

着手研究解决；若属其他部门分管，应及时与分管部门联系沟通；

如发现教学事故，须及时与教务处联系。 

四、听课方式和听课范围 

（一）校领导、中层干部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学管理人员等听

课主要采取随机选择听课时间、对象的方法，也可组织重点听课、

联合听课等，事先可不通知授课教师。 

（二）专兼职教师主要采取事先确定听课时间、听课对象的

方法，将听课计划表交二级学院审核存档，二级学院汇总后交质

量管理处备案，质量管理处将组织人员按听课计划表进行检查，

并将专职教师的听课情况纳入教师个人年度考核。 

（三）听课范围为开设的所有课程，包括课堂讲授、实训等

教学环节，线上课程应包括查看课程资源建设、线上答疑辅导记

录等。 

五、听课组织管理 

（一）听课人员须提前进入课堂，应遵守课堂纪律。 

（二）听课人员须填写《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听课记录》，各

类听课评分标准由质量管理处编制并在质量管理处主页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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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意见反馈。学校党政领导听课意见由质量管理处负责

反馈，并追踪督察；其他听课意见由其本人负责反馈，并指导授

课教师，追踪督察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于学期结束前，将本二级学院听课成绩和

总结以书面形式交质量管理处。 

（五）听课记录存档。校领导、全校中层干部听课记录册于

每学期末由质量管理处负责汇总存档；其他听课记录由所在二级

学院保存。 

六、听课考核 

（一）各类人员应根据要求完成规定的基本听课任务，严禁

弄虚作假。 

（二）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专兼职教师所在二级学院

依据个人听课记录进行考核；中层干部等由质量管理处依据提交

到质量管理处的听课评价表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听课任务完成情况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考核。每学期结

束前 1周，各二级学院负责完成本学期各类人员听课任务完成情

况考核工作，并将考核结果报质量管理处。 

（四）听课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个人和所在二级学院年度考核。 

七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质量管理处负责解释 


